2026年度普陀区集成电路产业专项申报指南
	申报方向
	申报编号
	类别
	资助事项
	申报条件（除项目申请书规定外）

	方向一
	A4
	培育初创企业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成功获得专业投资机构投资并在一年内提出申请的，可给予一次性资助。
	1.申请主体融资到账时间在2025年1月1日后。
2.投资机构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方向二
	B1
	支持EDA/IP购买
	对购买安全可控EDA设计工具软件、购买自主自研IP进行高端芯片研发的企业或平台，可给予资助。
	1.产品交付时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

	
	B2
	支持企业流片
	对于使用多项目晶圆（MPW）流片进行研发的企业给予资助。
	1.费用发生在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

	
	B3
	
	对于首次完成全掩膜（Full Mask）工程产品流片的企业，可给予资助。
	1.费用发生在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

	
	B4
	支持开展工程样片测试验证
	对开展工程样片的功能、性能、可靠性、兼容性、失效分析等方面的测试验证及相关认证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可给予资助。
	1.费用发生在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

	
	B5
	支持开展车规认证
	按照培训和认证费实际发生额给予补贴。
	1.企业开展AEC-Q100（IC）、AEC-Q101（分立器件）、AEC-Q102（光电器件）、AEC-Q103（MEMS传感器）、AEC-Q104（多芯片模组）、AEC-Q200（被动组件）可靠度标准认证。
2.企业开展ISO 26262功能安全标准、IATF16949体系的培训与认证。
3.费用发生在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

	方向二
	B6
	支持成果研发转化
	鼓励自主开展或联合上下游产业链企业、科研平台、院所高校等开展产学研合作并实施产业化项目，可给予资助。
	1.研发成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项目投入包括：建设经费（机房建设费、硬件设备购置费、软件购置或开发费、托管租赁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等）；运营经费（材料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协作研究费、知识产权费等）。
3.项目执行周期在2026年1月1日-2027年12月31日期间。
4.本项目采取事前立项验收后拨付方式进行支持，项目执行期不超过两年，企业应具备落实项目总投入资金的能力，并在立项后先行投入。

	方向三
	C1
	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对为集成电路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检验检测、测试认证、成果对接、技术交易等服务的公共服务平台，可给予资助。
对公共服务平台服务集成电路企业的，可给予平台资助。
	1.平台取得集成电路领域相关服务资质。

	
	C2
	鼓励产业集聚发展
	对下游应用端企业首购首用非关联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自主开发芯片或模组的，可给予资助。
[bookmark: _GoBack]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首购首用集成电路相关配套产业（包括智能软件等）非关联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可给予资助。
	1.采购款支付时间在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

	
	C3
	支持行业合作交流
	对主办或承办峰会、展览会、博览会等活动可给予资助。
	1.投入资金包括：场地费、新闻媒体费、物料费、运输费、搭建费等。
2.活动在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

	
	C5
	
	对参与峰会、展览会等活动，对参展单位每次按活动实际发生的注册费、展位费、搭建费等可给予资助。
	1.参展费包括注册费、展位费、搭建费、展品运输费、企业工作人员往返交通费等。
2.活动在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举办。


注：1.审计报告（含专项审计报告）应由经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备案的含有二维验证码的审计报告；
2.所述“以上”“以内”“超过”“不超过”“不少于”等均包含本数。
